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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10 月 13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有关的物项、材料、设备、货物和

技术清单（见附件）。请作出必要安排，将该清单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为荷。 

 

让-马克·德拉萨布利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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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10 月 13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 

  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有关的物项、材料、设备、货物和技术

清单 

  化学前体 

  CAS NO. 
《禁止化学武器

公约》附件 

1. 硫二甘醇  (111-48-8) 2B  

2. 三氯氧化磷  (10025-87-3) 3B  

3. 甲基磷酸二甲酯  (756-79-6) 2B  

4. 甲基膦酰二氟（DF）  (676-99-3) 1B  

5.  甲基膦酰二氯（DC）  (676-97-1) 2B  

6.  亚磷酸二甲酯（DMP）  (868-85-9) 3B  

7. 三氯化磷 (7719-12-2) 3B  

8. 亚磷酸三甲酯（TMP） (121-45-9) 3B  

9.  亚硫酰氯 (7719-09-7) 3B  

10.  3-羟基-甲基氮杂环己烷 (3554-74-3) 未列出  

11. N,N-二异丙基-β-氨基氯代乙烷 (96-79-7) 2B  

12.  N,N-二异丙基-β-氨基乙硫醇  (5842-07-9) 2B  

13.  3-奎宁环醇  (1619-34-7) 2B  

14.  氟化钾 (7789-23-3) 未列出  

15.  2-氯乙醇  (107-07-3) 未列出  

16.  二甲胺 (124-40-3) 未列出  

17. 乙基膦酸二乙酯  (78-38-6) 2B  

18. N,N-二甲氨基膦酸二乙酯  (2404-03-7) 2B  

19.  亚磷酸二乙酯 (762-04-9) 3B  

20. 二甲胺盐酸盐  (506-59-2) 未列出  

21.  乙基次膦二氯  (1498-40-4) 2B  

22.  乙基次膦二氯  (1066-50-8) 2B  

23. 乙基膦二氟  (753-98-0) 1B  

24.  氟化氢  (7664-39-3) 未列出  

25.  二苯乙醇酸甲酯  (76-89-1) 未列出  

26. 甲基次膦二氯  (676-83-5) 2B  

27.  N,N-二异丙基-β-氨基醇 (96-80-0) 2B  

28. 频哪基醇  (464-07-3)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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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O-乙基 O-2-二异丙基氨基乙基甲基亚膦酸酯（QL） (57856-11-8) 1B  

30. 亚磷酸三乙酯  (122-52-1) 3B  

31. 三氯化砷  (7784-34-1) 2B  

32. 二苯基乙醇酸  (76-93-7) 2B  

33. 二乙基亚磷酸二甲酯  (15715-41-0) 2B  

34. 乙基膦酸二甲酯  (6163-75-3) 2B  

35. 乙基次膦二氟  (430-78-4) 2B  

36. 甲基次膦二氟  (753-59-3) 2B  

37. 3-奎宁环酮  (3731-38-2) 未列出  

38. 五氯化磷  (10026-13-8) 3B  

39.  频呐酮  (75-97-8) 未列出  

40.  氰化钾  (151-50-8) 未列出  

41. 二氟氢钾  (7789-29-9) 未列出  

42. 氟化氢铵  (1341-49-7) 未列出  

43.  氢氟化钠  (1333-83-1) 未列出  

44. 氟化钠  (7681-49-4) 未列出  

45.  氰化钠  (143-33-9) 未列出  

46.  三乙醇胺  (102-71-6) 3B  

47.  五硫化二磷  (1314-80-3) 未列出  

48.  二异丙胺  (108-18-9) 未列出  

49.  二乙基乙醇胺  (100-37-8) 未列出  

50. 硫化钠  (1313-82-2) 未列出  

51. 一氯化硫  (10025-67-9) 3B  

52. 二氯化硫  (10545-99-0) 3B  

53. 三乙醇胺盐酸盐  (637-39-8) 未列出  

54. N,N-二异丙基-2-氨基氯代乙烷  (4261-68-1) 2B  

55.  甲基磷酸 (993-13-5) 2B  

56.  有机磷酸酯  (683-08-9) 2B  

57.  N,N-二甲基氨基磷酰二氯  (677-43-0) 2B  

58.  亚磷酸三异丙酯  (116-17-6) 未列出  

59.  乙基二乙醇胺  (139-87-7) 3B  

60.  O,O-二乙基硫代磷酸酯  (2465-65-8) 未列出  

61.  O,O-二乙基硫代磷酸酯  (298-06-6) 未列出  

62.  六氟硅酸钠 (16893-85-9) 未列出  

63.  甲基硫逐磷酸二氯  (676-98-2)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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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两用品制造设施、设备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清单 

 一. 制造设施与设备 

备注 1：如出口产品包含一个或多个受管制部件，受管制部件为该出口产品的主

要部件，且可以被拆卸或用于其它目的，则其转移属于本清单管制范围。 

备注：在判断受管制部件是否为该出口产品的主要部件时，各国政府应当权衡所

涉及的数量、价值、专有技术，以及其它可能将该受管制部件确定为被采购出口

产品之主要部件的特殊情况。 

备注 2：如被设计用于生产化学武器制剂或澳大利亚集团实施出口管制的化学品

前体，则成套生产设备在发生转移时（无论规模大小）属于本清单管制范围。 

 1. 反应罐、反应器或搅拌器 

 本清单所列反应罐和反应器系指总容积大于 0.1 立方米(100 升)、小于 20

立方米(20 000 升)，可带搅拌器也可不带搅拌器的反应罐和反应器，在此类反应

罐和反应器中，与所处理或盛放化学品直接接触的所有表面由下列材料制成： 

 (a) 镍或镍含量大于 4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b) 镍含量大于25％(重量百分比)和铬含量大于2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c) 含氟聚合物； 

 (d) 玻璃或搪玻璃(包括陶化或釉化涂层)； 

 (e) 钽或钽合金； 

 (f) 钛或钛合金； 

 (g) 锆或锆合金；或 

 (h) 铌或铌合金。 

 本清单所列搅拌器系指用于上述反应罐或反应器中的搅拌器以及为此类搅

拌器设计的叶轮、刀片或轴，此类搅拌器或其部件与所处理或盛放的化学品直接

接触的所有表面由下列材料制成： 

 (a) 镍或镍含量大于 4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b) 镍含量大于25％(重量百分比)和铬含量大于2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c) 含氟聚合物； 

 (d) 玻璃或搪玻璃(包括陶化或釉化涂层)； 

 (e) 钽或钽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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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钛或钛合金； 

 (g) 锆或锆合金；或 

 (h) 铌或铌合金。 

 2. 储存罐、容器或接受器 

 本清单所列储存罐、容器或接受器系指总容积大于 0.1 立方米(100 升)，其

与所处理或盛放的化学品直接接触的所有表面均由下列材料制成的储存罐、容器

或接受器： 

 (a) 镍或镍含量大于 4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b) 镍含量大于25％(重量百分比)和铬含量大于2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c) 含氟聚合物； 

 (d) 玻璃或搪玻璃(包括陶化或釉化涂层)； 

 (e) 钽或钽合金； 

 (f) 钛或钛合金； 

 (g) 锆或锆合金；或 

 (h) 铌或铌合金。 

 3. 热交换器或冷凝器 

 本清单所列热交换器或冷凝器指传热面积大于 0.15 平方米、小于 20 平方米

的热交换器或冷凝器，以及为此类热交换器或冷凝器设计的管材、板材、卷材或

单元（核心部件），其与所处理或盛放的化学品直接接触的所有表面由下列材料

制成： 

 (a) 镍或镍含量大于 4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b) 镍含量大于25％(重量百分比)和铬含量大于2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c) 含氟聚合物； 

 (d) 玻璃或搪玻璃(包括陶化或釉化涂层)； 

 (e) 石墨或碳素石墨； 

 (f) 钽或钽合金； 

 (g) 钛或钛合金； 

 (h) 锆或锆合金； 

 (i) 碳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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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钛碳化物；或 

 (k) 铌或铌合金。 

 技术说明：碳素石墨是一种由无定形碳和石墨构成的合成物，其中石墨的含

量等于或大于 8％(重量百分比)。 

 4. 蒸馏塔或吸收塔 

 本清单所列蒸馏塔或吸收塔系指内径大于 0.1 米的蒸馏塔或吸收塔，以及为

此类蒸馏塔或吸收塔设计的液体分布器、蒸汽分布器或液体收集器，其与所处理

的化学品直接接触的所有表面由下列材料制成：  

 (a) 镍或镍含量大于 4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b) 镍含量大于25％(重量百分比)和铬含量大于2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c) 含氟聚合物； 

 (d) 玻璃或搪玻璃(包括陶化或釉化涂层)； 

 (e) 石墨或碳素石墨； 

 (f) 钽或钽合金； 

 (g) 钛或钛合金； 

 (h) 锆或锆合金；或 

 (i) 铌或铌合金。 

 技术说明：碳素石墨是一种由无定形碳和石墨构成的合成物，其中石墨的含

量等于或大于 8％(重量百分比)。 

 5. 充装设备 

 本清单所列充装设备系指远程操作充装设备，其与所处理的化学品直接接触

的所有表面由下列材料制成: 

 (a) 镍或镍含量大于 4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或 

 (b) 镍含量大于25％(重量百分比)和铬含量大于2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6. 阀门 

 本清单所列阀门系指正常规模大于1.0厘米(3/8")的阀门以及为此类阀门设

计的套管（阀身）或预制套管衬里，其与所生产、加工或盛放的化学品直接接触

的所有表面由下列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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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镍或镍含量大于 4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b) 镍含量大于 25％(重量百分比)和铬含量大于 20％（重量百分比）的合

金； 

 (c) 含氟聚合物； 

 (d) 玻璃或搪玻璃(包括陶化或釉化涂层)； 

 (e) 钽或钽合金； 

 (f) 钛或钛合金；  

 (g) 锆或锆合金；或 

 (h) 铌或铌合金。 

 7. 多壁式管道 

 本清单所列多壁式管道指带有检漏孔的多壁式管道，其与所加工或盛放的化

学品直接接触的的所有表面由下列材料制成； 

 (a) 镍或镍含量大于 4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b) 镍含量大于25％(重量百分比)和铬含量大于2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c) 含氟聚合物； 

 (d) 玻璃或搪玻璃(包括陶化或釉化涂层)； 

 (e) 石墨或碳素石墨； 

 (f) 钽或钽合金； 

 (g) 钛或钛合金； 

 (h) 锆或锆合金；或 

 (i) 铌或铌合金。 

 技术说明：碳素石墨是一种由无定形碳和石墨构成的合成物，其中石墨的含

量等于或大于 8％(重量百分比)。 

 8. 泵 

 本清单所列泵系指多重密封泵和无盖泵，其制造厂家的设定最大流速大于

0.6 m3/h；或真空泵，其制造厂家的设定最大流速大于 m³/h[标准温度(273K(0o C))

和 (101.30KPa)压力状态],以及为此类泵设计的金属套管（泵体）、预制套管衬

里、推动器、转子或喷嘴，其与所加工的化学品直接接触的所有表面由下列材料

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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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镍或镍含量大于 4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b) 镍含量大于 25％(重量百分比)和铬含量大于 20％的合金； 

 (c) 含氟聚合物； 

 (d) 玻璃或搪玻璃(包括陶化或釉化涂层)； 

 (e) 石墨或碳素石墨； 

 (f) 钽或钽合金； 

 (g) 钛或钛合金； 

 (h) 锆或锆合金 

 (i) 陶瓷； 

 (j) 硅铁；或 

 (k) 铌或铌合金。 

 技术说明：碳素石墨是一种由无定形碳和石墨构成的合成物，其中石墨的含

量等于或大于 8％(重量百分比)。 

 9. 焚烧炉 

 本清单所列焚烧炉系指为销毁毒气战（化学战）用品或澳大利亚集团实施出

口管制的前体或化学弹药而设计的焚烧炉，其特点包括特别设计的废料传输系

统、特别装卸设施和超过 1000℃的燃烧室平均温度，其废料传输系统中与废料产

品直接接触的所有表面由以下材料制成或用以下材料做衬里： 

 (a) 镍或镍含量大于 4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b) 镍含量大于25％(重量百分比)和铬含量大于20％(重量百分比)的合金； 

 (c) 陶瓷。 

谅解声明 

 专为民用用途(如食品加工、纸浆和造纸加工以及水净化等)而设计的设备，

如其设计性质不适合储存、加工、生产澳大利亚集团实施出口管制的毒气战（化

学战）用品，或不适合指挥和控制此类毒气战（化学战）用品的流动，则不适用

本清单所述出口管制。  

 二. 毒气监视系统与检测器 

 本清单所列毒气监视系统与检测器系指具备以下特点的毒气监视系统和专

用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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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为连续操作而设计，并可用于检测化学战用品或澳大利亚集团实施出口

管制的浓度低于 0.3 mg/m³的前体；或者 

 (b) 设计用于检测抑制胆碱酯酶的活动。 

 三. 相关技术 

 本清单所管制的“技术”转让系指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的、与下列内

容直接相关的技术转让（包括许可）： 

• 毒气战（化学战）用品； 

• 澳大利亚集团实施出口管制的前体； 

• 澳大利亚集团实施出口管制的两用设备。 

 技术援助在出口管制之列。对技术转让（包括技术援助）的管制不适用于“公

共领域内” 的信息或“基础科学研究”或专利申请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信息。 

 任何澳大利亚集团所管制的生物两用设备一经出口批准，即可对同一最终用

户出口用于设备安装、操作、维护及修理的最低限度的相关“技术”。 

术语定义 

“技术” 

 “技术”系指“发展”、“生产”或“使用”某种产品所必须的具体信息。此

种信息可以采取“技术资料”或“技术援助”的形式。 

“基础科学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系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或可观测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

而开展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其首要努力方向并非具体实用目的或目标。 

“发展” 

 “发展”与生产开始之前的所有阶段有关，例如： 

• 设计 

• 设计研究 

• 设计分析 

• 设计概念 

• 原型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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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生产计划 

• 设计数据 

• 工艺或将设计数据转为产品 

• 配置设计 

• 一体化设计；以及 

• 布局 

“在公共领域内” 

 “在公共领域内” 的信息在本清单中是指已经公开、且对其进一步传播没

有任何限制的技术（版权限制并没有将技术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 

• “生产” 

• “生产”包括所有生产阶段，如： 

• 施工 

• 生产工艺 

• 制造 

• 集成 

• 组装（安装） 

• 检查 

• 检验；和 

• 质量保证 

“技术援助” 

 “技术援助”可采用多种形式，如提供说明书、技能、培训、工作知识、咨

询服务等。 

 备注：“技术援助”也可以涉及“技术资料”的转让。 

“技术资料” 

 “技术资料”可采用多种形式，如书面或记录在其他媒体或设备（磁盘、磁

带、只读存贮器等）上的蓝图、计划、图表、模型、公式、表格、工程设计和规

格、手册以及说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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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使用”系指操作、安装（包括现场安装）、维护、（检查）、维修、检修或

重新装修等活动 

“出口” 

 “出口”系指将澳大利亚集团实施出口管制的物品实际运输或传播出所在国

的行为，其中包括以电子媒介、传真或电话形式进行的技术传输。 

  生物两用设备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清单 

 一. 设备 

 1. P3 或 P4 防护水平的全面防护设施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二版，日内瓦，1993

年）所规定的 P3 或 P4 防护水平 (BL3, BL4, L3, L4)有关标准的全防护设施，

应当受到出口管制。 

 2. 发酵罐 

 本清单所列发酵罐系指不发散气溶胶，可进行致病性微生物或病毒培养或进

行毒素生产，且容积等于或大于 20 升的发酵罐。此类发酵罐包括生物反应器、

恒化器和连续灌流系统。 

 3. 离心分离器 

 本清单所列离心分离器系指不发散气溶胶、可对致病性微生物进行连续分

离，且具有下列全部特性的离心分离器： 

 (a) 在蒸汽防护区内有一个或多个密闭性连接； 

 (b) 流速大于每小时 100 升； 

 (c) 抛光不锈钢或钛部件； 

 (d) 密闭状况下可就地蒸汽消毒。 

 技术说明：离心分离器包括倾析器。 

 4. 截流（切向）过滤设备 

 本清单所列截流（切向）过滤设备系指不发散气溶胶、可分离致病性微生物、

病毒、毒素或细胞培养物，且具有下列全部特性的截流（切向）过滤设备： 

 (a) 总过滤区域面积等于或大于 1 平方米； 

 (b) 可就地灭菌或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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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管制清单不包括按制造商设定规格生产的反渗透装置。） 

 本清单所列的截流（切向）过滤设备的部件系指设计用于上述截流（切向）

过滤设备、每个部件的过滤区域等于或大于 0.2 m2 的部件（例如组合部件、元

件、盒子、可弃式填塞物、仪器或金属板）。 

 技术说明：在本清单所提及的管制中，“灭菌”指通过物理方法（例如蒸汽）

或化学方法的使用，消除设备上的一切活体微生物。“消毒”指通过使用具有杀

菌效果的化学品，消灭设备的潜在微生物传染性。“灭菌”与“消毒”有别于“无

害处理”。“无害处理”系指旨在降低设备的微生物含量的一种清洁程序，它不一

定能够消除所有的微生物的传染性或存活能力。 

 5. 冻干设备 

 本清单所列冻干设备系指 24 小时冷凝能力大于等于 10 千克、小于 1000 千

克，并可蒸汽消毒的冻干设备。 

 6. 保护和防护设备包括： 

 (a) 依靠有限外部空气供应，并在正压下操作使用的全身或半身防护服或防

护罩； 

 技术说明：本身带有呼吸装置的防护服不在管制之列。 

 (b) 三级生物安全柜，或具有类似性能标准的隔离装置（如活动隔离装置、

干燥箱、厌氧微生物柜、手套箱或层流罩）（直流密闭）。 

 7. 气溶胶吸入箱 

 本清单所列气溶胶吸入箱系指用于致病性微生物、病毒或毒素的气溶胶攻击

试验，且容量等于或大于 1 立方米的气溶胶吸入箱。 

 8. 因此，下列喷雾或雾化系统及其部件也在管制之列： 

 (a) 专门为飞机安装设计或改装的全喷雾或雾化系统，其重量比空中运载工

具或无人空中运载体更轻，能够以大于 2 升/分钟的流速从悬浊液喷出直径小于

50 微米的起始液滴。 

 (b) 专门为飞机安装设计或改装的烟雾喷射导管或烟雾发生器矩阵，其重量

比空中运载工具或无人空中运载体更轻，能够以大于 2 升/分钟的流速从悬浊液

喷出直径小于 5 0 微米的起始液滴。 

 (c) 为满足 8.a 和 8.b 规定的所有标准的系统专门设计的烟雾发生器。 

 技术说明：烟雾发生器指专门为飞机安装设计或改装的设备，如喷管（喷嘴）、

旋转鼓形喷雾器以及类似设备。 



 S/2006/816

 

06-57423 13
 

 如果能够证明上述第 8 款所规定的喷雾或雾化系统及其部件不携带传染性

的气雾生物制剂，则本清单对其不予管制。 

 在界定国际标准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下列指南： 

 对于专门为飞机或无人空中运载体设计的喷雾设备或喷嘴，应当采纳下列任

何一种方法来计量其液滴的大小： 

 a. 多普勒激光法 

 b. 前视激光衍射法 

 专家建议，下列产品应包括在本行业的《提高认知指南》中： 

 1. 用于制备颗粒直径在 1-10 微米范围的活性微生物和毒素微型胶囊的设

备，具体包括： 

 (a) 界面型多聚凝集器； 

 (b) 相分离器。 

 2. 特别强调聚合体或专门设计用于联合系统的容积在20升以下的发酵罐。 

 3. 可用于 P3 或 P4 防护水平(BL3、BL4、L3、L4)的防护设施的常规或湍流

洁净室以及带有风扇的高效空气粒子过滤器（HEPA）单元。 

 二. 相关技术 

 属于管制范围的“技术”转让指用于“发展”或“生产”： 

 澳大利亚集团管制的生物用品；或 

 澳大利亚集团管制的生物两用设备。 

 技术的转让。 

 对技术转让的管制不适用于“公共领域内”的信息或“基础科学研究”或专

利申请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信息。 

 任何澳大利亚集团所管制的生物两用设备一经出口批准，即可对同一最终用

户出口用于设备安装、操作、维护及修理的最低限度的相关“技术”。 

术语定义 

“基础科学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是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或可观测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

而开展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其首要努力方向并非具体实用目的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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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发展”与生产开始之前的所有阶段有关，例如： 

 设计 

 设计研究 

 设计分析 

 设计概念 

 原型组装 

 试点生产计划 

 设计数据 

 工艺或将设计数据转化成产品 

 配置设计 

 一体化设计；以及 

 布局 

“在公共领域内” 

 在本清单中，“在公共领域内” 的信息系指已经公开、且对其进一步传播没

有任何限制的技术（版权限制并没有将技术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 

“生产” 

 “生产”包括所有生产阶段，如： 

 施工 

 生产工艺 

 制造 

 集成 

 组装（安装） 

 检查 

 检验，和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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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援助” 

 “技术援助”可采用多种形式，如提供说明书、技能、培训、工作知识、咨

询服务等。“技术援助”也可以涉及“技术资料”的转让。 

“技术资料” 

 “技术资料”可采用多种形式，如书面或记录在其他媒体或设备（磁盘、磁

带、只读存贮器等）上的蓝图、计划、图表、模型、公式、表格、工程设计和规

格、手册以及说明等等。 

“技术” 

 “技术”是指“发展”、“生产”或“使用”某种产品所必须的具体信息。此

种信息可以采取“技术资料”或“技术援助”的形式。 

“使用” 

 “使用”系指操作、安装（包括现场安装）、维护、（检查）、维修、检修或

重新装修等活动。 

  生物用品出口管制清单 

核心清单 

病毒 

V1. 基孔肯亚病毒 

V2. 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病毒 

V3. 登革热病毒 

V4. 东部马脑炎病毒 

V5. 埃博拉病毒 

V6. 汉坦病毒 

V7. 胡宁病毒 

V8. 拉沙热病毒 

V9. 淋巴细胞性脉络丛脑膜炎病毒 

V10. 马丘波病毒 

V11. 马尔堡病毒 

V12. 猴痘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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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3. 裂谷热病毒 

V14. 蜱传脑炎病毒（俄罗斯春夏脑炎病毒） 

V15. 天花病毒 

V16. 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 

V17. 西部马脑炎病毒 

V18. 白痘病毒 

V19. 黄热病毒 

V20. 日本脑炎病毒 

V21. 科萨努尔森林病毒 

V22. 跳跃病病毒 

V23. 墨累谷脑炎病毒 

V24. 鄂木斯克出血热病毒 

V25. 奥罗普切病毒 

V26. 玻瓦桑病毒 

V27. 罗西奥病毒 

V28. 圣路易脑炎病毒 

V29. 亨德拉病毒（马麻疹病毒） 

V30. 南美出血热（萨比亚型、弗勒克索型、瓦纳日多型） 

V31. 肺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汉城型、多布拉伐型、普马拉型、辛诺柏型） 

V32. 立百病毒 

立克次氏体 

R1. 伯氏考克斯体 

R2. 巴通体（五日热巴通体、昆氏立克次体） 

R3. 普氏立克次体 

R4. 立克次氏体 

细菌 

B1. 炭疽芽孢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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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牛布鲁氏杆菌 

B3. 羊布鲁氏杆菌 

B4. 猪布鲁氏杆菌 

B5. 鹦鹉热衣原体 

B6. 肉毒梭状芽孢杆菌 

B7. 土拉弗朗西斯菌 

B8. 鼻疽伯克霍尔德氏菌（鼻疽假单孢菌） 

B9. 类鼻疽伯克霍尔德氏菌（类鼻疽假单孢菌） 

B10. 伤寒沙门氏菌 

B11. 痢疾志贺氏菌 

B12. 霍乱弧菌 

B13. 鼠疫耶尔森氏菌 

B14. 产气荚膜梭状芽孢杆菌，厄普西隆毒素生长型 2 

B15. 肠出血性大肠埃希氏菌 O157 和其他产生志贺样毒素的血清型 

毒素及其亚单位:3 

T1. 肉毒毒素 4 

T2. 产气荚膜梭状芽孢杆菌毒素 

T3. 海蜗牛毒素 

T4. 篦麻毒素 

T5. 蛤蚌毒素 

T6. 志贺氏毒素 

T7. 金黄色葡萄球菌毒素 

T8. 河豚毒素 

T9. 志贺样毒素 

T10. 微囊藻毒素 

T11. 黄曲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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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 相思豆毒素 

T13. 霍乱毒素 

T14. 二乙酰藨草镰刀烯醇毒素 

T15. T-2 毒素 

T16. HT-2 毒素 

T17. 莫迪素 

T18. 蒴莲素 

T19. 槲寄生凝集素 

真菌 

F1. 粗球孢子菌 

F2. 副球孢子菌 

1. 不管生物用品是属于病原体制剂的分离活性培养物，还是属于从任何来源分

离或提取的毒素制剂，亦或属于特意注射该制剂或受该制剂污染的物质（包括活

性物质），均在出口管制之列。无论病原体制剂是天然型、增强型还是调节型，

其分离活性培养物均包括以休眠和干剂两种形式存在的活性培养物。 

 本出口管制清单不包括以疫苗形式存在的生物用品。“疫苗”系指一种医疗

产品，其制药公式已得到制造国或使用国监管部门的许可，其市场销售或临床试

验已得到有关部门授权，其目的是激发人或动物的保护性免疫反应，从而帮助接

种者预防疾病。 

2. 不言而喻，由于此类管制仅限于厄普西隆毒素生长型的梭状芽孢杆菌，因此，

用作食品检测和质量控制所需之阳性控制培养物的其它梭状芽孢杆菌的转移不

在管制之列。 

3. 不包括免疫毒素。 

4. 不包括以产品形式出现的符合下列所有标准的肉毒毒素与芋螺毒素： 

- 为治疗过程中进行检测和人类应用之目的而设计的制药公式； 

- 在作为临床产品或医药产品销售前已得到预先包装； 

- 经国家主管部门授权，可作为临床或医药产品进行市场推广。 

遗传物质和转基因生物 

 G1 含有与本清单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的遗传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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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 含有本清单所列毒素或其亚单位的核酸序列编码的遗传物质。 

 G3 含有与本清单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的转基因生物。 

 G4 含有本清单所列毒素或其亚单位的核酸序列编码的转基因生物。 

技术说明： 

 遗传物质包括染色体、基因组、质粒、转位子和载体（不考虑是否转基因）。 

 与本清单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系指清单所列相关微生物的

特定序列，此种序列： 

• 本身或通过其转录或转译生成物对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或 

• 已知能够提高清单所列某种微生物，或任何其能附着或以其他方式与之

融合的其它生物体的能力，从而对人类或动植物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此类管制不适用于与肠出血性大肠埃希氏菌 O157 和其他产生志贺样毒素的

血清型相关的核酸序列，但志贺样毒素或其亚单位的核酸序列编码除外。 

  警告清单
1
 

细菌 

WB1.  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 

WB2.  嗜肺军团菌 

WB3.  假结核耶尔森氏菌 

* 澳大利亚集团认识到，虽然本生物体普遍存在，但是，由于它在过去曾经被

列为生物战计划的组成内容，因此值得给予其特别关注。 

1. 不管生物用品是属于病原体制剂的分离活性培养物，还是属于从任何来

源分离或提取的毒素制剂，亦或属于特意注射该制剂或受该制剂污染的

物质（包括活性物质），均在出口管制之列。无论病原体制剂是天然型、

增强型还是调节型，其分离活性培养物均包括以休眠和干剂两种形式存

在的活性培养物。 

 本出口管制清单不包括以疫苗形式存在的生物用品。 “疫苗”系指一种医

疗产品，其制药公式已得到制造国或使用国监管部门的许可，其市场销售或临床

试验已得到有关部门授权，其目的是激发人或动物的保护性免疫反应，从而帮助

接种者预防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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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物质和转基因生物: 

WG1 含有与本清单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的遗传物质。 

WG2 含有本清单所列毒素或其亚单位的核酸序列编码的遗传物质。 

WG3 含有与本清单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的转基因生物。 

WG4 含有本清单所列毒素或其亚单位的核酸序列编码的转基因生物。 

技术说明： 

 遗传物质包括染色体、基因组、质粒、转位子和载体（不考虑是否转基因）。 

 与本清单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系指清单所列相关微生物的

特定序列，此种序列： 

• 本身或通过其转录或转译生成物对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或 

• 已知能够提高清单所列某种微生物，或任何其能附着或以其他方式与之

融合的其它生物体的能力，从而对人类或动植物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植物病原体出口管制清单 

核心清单 

细菌 

PB1. 白纹黄单孢菌 

PB2. 野油菜黄单孢菌柑桔致病变种 

PB3. 水稻白叶枯病菌（假单孢菌水稻变种） 

PB4. 马铃薯环腐病菌（密歇根棒杆菌马铃薯环腐致病变种或环腐棒杆菌） 

PB5. 青枯雷尔氏菌之中的种 2 和种 3（青枯假单胞菌之中的种 2 和种 3 或茄

假单胞菌之中的种 2 和种 3） 

真菌 

PF1. 咖啡刺盘孢毒性变种 

PF2. 水稻旋孢腔菌（水稻长蠕孢属） 

PF3. 溃疡状短生活史菌 

PF4. 禾柄锈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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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5. 条形柄锈菌 

PF6. 稻瘟病菌 

病毒 

PV1. 马铃薯安第斯潜伏芜菁黄花叶病毒 

PV2. 马铃薯纺锤形块茎病类病毒 

遗传物质和转基因生物： 

PG1 含有与本核心清单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的遗传物质。 

PG2 含有与本核心清单所列微生物的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的转基因生物。 

 技术说明：遗传物质包括染色体、基因组、质粒、转位子和载体（不考虑是

否转基因）。 

 与本清单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系指清单所列相关微生物的

特定序列，此种序列： 

– 本身或通过其转录或转译生成物对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或 

– 已知能够提高清单所列某种微生物，或任何其能附着或以其他方式与之

融合的其它生物体的能力，从而对人类或动植物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提高认知指南》所含栏目 

细菌 

PWB1. 苛养木杆菌 

真菌 

PWF1. 嗜管半知点霉菌（柑橘干枯病） 

PWF2. 诺粒梗孢菌（念珠菌） 

病毒 

PWV1. 香蕉束顶病毒 

遗传物质和转基因生物： 

PWG1  含有与《提高认知指南》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的遗传物

质。 

PWG2  含有与《提高认知指南》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的转基因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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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说明：遗传物质包括染色体、基因组、质粒、转位子和载体（不考虑是

否转基因）。 

 与本清单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系指清单所列相关微生物的

特定序列，此种序列： 

 1. 本身或通过其转录或转译生成物对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或  

 2. 已知能够提高清单所列某种微生物，或任何其能附着或以其他方式与之

融合的其它生物体的能力，从而对人类或动植物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动物病原体出口管制清单 

病毒 

AV1. 非洲猪瘟病毒 

AV2. 禽流感病毒 2 

AV3. 蓝舌病病毒 

AV4. 口蹄疫病毒 

AV5. 山羊痘病毒 

AV6. 伪狂犬病病毒（假性狂犬病） 

AV7. 猪瘟病毒（与 AV1 中的猪瘟病毒同义） 

AV8. 狂犬病病毒 

AV9. 鸡新城疫病毒 

AV10. 小反刍兽疫病毒 

AV11. 猪肠道病毒 9 型（猪水泡病病毒） 

AV12. 牛瘟病毒 

AV13. 绵羊痘病毒 

AV14. 捷申病病毒 

AV15. 水泡性口炎病毒 

AV16. 皮肤结节病病毒 

AV17. 非洲马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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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疫苗形式存在的除外。 

 2. 其中仅包括欧盟 1992 年第 40 号指令所界定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在 6 周龄鸡身上发现的 A 型病毒，其 IVPI（静脉内接种致病性指数）

高于 1.2；或 

  A 型病毒中的 H5 或 H7 亚型病毒，在血凝素突起的切断位置，其核苷酸

序列出现多种碱性胺基酸。” 

细菌 

AB3. 细菌丝状支原体 

遗传物质和转基因生物 

AG1 含有与本核心清单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的遗传物质。 

AG2 含有与本核心清单所列微生物的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的转基因生物。 

 技术说明：遗传物质包括染色体、基因组、质粒、转位子和载体（不考虑是

否转基因）。 

 与本清单所列微生物之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列系指清单所列相关微生物的

特定序列，此种序列： 

• 本身或通过其转录或转译生成物对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或 

• 已知能够提高清单所列某种微生物，或任何其能附着或以其他方式与之

融合的其它生物体的能力，从而对人类或动植物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